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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交警大队部营房建设项目主体结构粗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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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交警大队部营房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和粗装修

劳务分包工程合同补充协议（一）

承包人（以下简称“甲方”）： 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分包人（以下简称“乙方”）： 深圳市红大实业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

原则，在《龙华交警大队部营房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和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合同》

（以下简称“原合同”，原合同编号为：B1659012023062713）基础上签署本协

议，作为原合同实施的补充，增加部分条款内容如下：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龙华交警大队部营房建设项目

工程地点：深圳市龙华区

合同名称：龙华交警大队部营房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和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

合同补充协议（一）

分包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主体结构工程、砌体抹灰工程及其他工程施工图

纸、设计变更、图纸会审纪要和经甲方确认的其他工程资料中所约定的全部施

工项目内容。

二、造价增减原因及内容

由于实际施工图纸较招标图纸存在差异以及变更增加内容，分包合同工作

量增加，现根据现场实际施工部分内容，对原合同清单内容进行调整（详见附

件）。

三、原合同暂定金额、本协议增补金额、增补后合同暂定金额

原合同暂定金额：小写（人民币）：28853330.25元

大写（人民币）：贰仟捌佰捌拾伍万叁仟叁佰叁拾元贰角伍

分

其中不含税合同价为 28012941.99元，增值税税金为 840388.26元，乙方

提供的发票为增值税 3 %专用发票。

本协议增补金额：小写（人民币）： 1113787.11 元

大写（人民币）：壹佰壹拾壹万叁仟柒佰捌拾柒元壹角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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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含税合同价为 1081346.71 元，增值税税金为 32440.40 元，乙方提供

的发票为增值税 3 %专用发票。

增补后合同暂定金额：小写（人民币）： 29967117.36 元

大写（人民币）： 贰仟玖佰玖拾陆万柒仟壹佰壹拾柒元叁角

陆分

其中不含税合同价为 29094288.70 元，增值税税金为 872828.66 元，乙

方提供的发票为增值税 3 %专用发票。

四、合同适用顺序

构成本协议的文件可视为能相互补充说明的，如果协议文件存在歧义或不

一致，则根据如下优先次序来判断：

本补充协议；

甲方与乙方签订的原合同。

五、未尽事宜的适用

本协议作为原合同的补充，未尽事宜按原合同相关条款执行。

六、协议生效及协议份数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时起生效，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

具有同等效力。

七、补充条款

7.1若本工程存在交叉作业，则乙方应与交叉作业的各方需签订《交叉作业

安全管理协议》（格式另册），协议需报甲方项目部备案。

7.2甲方支付乙方商票的具体支付比例以甲方实际发放比例为准，也视甲方

的资金情况决定最终的支付方式，乙方必须无条件接受；

7.3乙方接受甲方以商业汇票（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

票）支付工程款，且乙方认可商业汇票的出票日期即为甲方完成付款的日期。

7.4 如发生拖欠工人工资、工伤工亡等事项，乙方应直接处理并承担相应费

用。如乙方不予处理或在接到甲方通知后拒不理会或无法有效解决问题的，甲

方有权直接处理。由甲方直接处理的，对工人提供的资料仅做形式审查，处理

的相应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直接支付给工人（或家属）的费用、利息和律师

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间接费用，甲方有权在应支付乙方的工程

款中直接予以扣除，不足部分乙方应予赔偿。关于乙方应赔偿的款项，乙方未

按时支付的，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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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7.5.如发生拖欠工人工资、工伤工亡等事项，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分包合同。

7.5.1 分包合同解除后，甲方有权单方对乙方施工的工程量进行点验，单方

点验的结果应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乙方表示认可。乙方如有材料、物品留存

在项目现场的，应在合同解除后三天内清走，逾期未处置的，视为放弃所有权，

甲方有权直接按照废旧物资处置。

7.5.2 分包合同解除后，甲方有权进行单方结算，最终结算金额以甲方及上

级单位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定为准。

7.5.3 乙方中途退场或因乙方违约甲方单方解除合同的，对于后续工程施工

问题，甲方有权直接委托第三方进行施工，如第三方施工的单价高于乙方合同

价格的，该差额部分由乙方承担。

7.6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须自行履行合同义务，不得转让债权债务、不

得交由第三方履行合同权利义务(包括部分转包)。乙方擅自转让债权债务或交

由第三方履行的，甲方有权拒绝履行合同、解除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有关

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如乙方违反该约定转让其债权，那么因乙方擅自转让债

权导致甲方对债权受让人履行成本增加的，乙方要承担甲方的损失。甲方的损

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项，维权产生或被判决（仲裁）

承担的律师费、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利息等一切支出。

7.7 施工作业人员 “十条禁令”原则

7.7.1 禁止未向项目部申请报备进入现场。

7.7.2 禁止未经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上岗作业。

7.7.3 禁止酒后上岗作业。

7.7.4 禁止未按照要求佩戴和使用防护用品作业。

7.7.5 禁止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

7.7.6 禁止未办理作业令进行危险作业。

7.7.7 禁止超龄作业人员(男 55 周岁、女 50 周岁)现场作业。

7.7.8 禁止未采取安全措施进行交叉作业。

7.7.9 禁止未经许可拆除临边防护。

7.7.10 禁止在临建宿舍私拉乱接使用大功率电器。

7.8 项目安全管理 “十条铁律”

7.8.1 项目必须按照集团标准化要求统一形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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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高风险大型设备安拆、顶升、附墙、加节作业必须提级管理。

7.8.3 在敏感时期或非常规时段施工作业，项目经理必须带班生产、企业必

须提级管控。

7.8.4 危险作业点必须视频监控覆盖。

7.8.5 项目班子领导必须参加早晚班会。

7.8.6 危险作业前必须审查作业安全条件并办理作业许可。临边洞口防护安

拆、夜间施工必须按照危险作业管理。

7.8.7 涉燃气管线动土作业必须执行“七个 100%”要求。

7.8.8 在地下室等潮湿环境照明必须使用安全电压。

7.8.9 项目部必须严格执行“四队一制”工作机制。

7.8.10 分包单位管理人员必须按要求配备并在岗履职。

八、附件

附件一：龙华交警大队部营房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和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合

同补充协议（一）工程量清单；

附件二：分包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附件三：乙方签字权限证明；

附件四：《廉洁自律协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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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龙华交警大队部营房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和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合同

补充协议（一）签署页）

甲方：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乙方：深圳市红大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0755-82896379 电话：1581182299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

华侨城创想大厦 2栋 2001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锦社区水

贝二路 38 号西北侧特力水贝珠宝大厦

B805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田背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国贸支行

账户名称：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深圳市红大实业有限公司

账号：4420 1514 5000 5100 4022 账号：4100 8900 0402 466 57

纳税人识别号：9144 0300 1921 9039 71 纳税人识别号：9144 0300 MA5G U890 31

日期：2026年 月 日 日期：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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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主

体
结

构
和

粗
装

修
劳

务
分

包
工

程
合

同
补

充
协

议
（

一
）

工
程

量
清

单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特
征

描
述

计
量

单
位

暂
定

工
程

量

含
税

单

价
（

元
）

含
税

合
价

（
元

）
备
注

1
垫
层
、
防

水
保
护

层

混
凝
土
由
甲
方

提
供
，
乙
方
需
提
供
自
升
式
布
料
机
，
包
含

但
不
限
于
：
垫
层
整
平
夯
实
、
垫
层
灰
饼
、
砼
铺
筑
、
砼
捣

固
、
砼
理
平
、
砼
压
实
、
砼
养
护
、
防
水
保
护
层
（
如
有
）
、

立
面
涂
抹
、
甩

浆
、
材
料
场
内
外
运
输
(
如
存
在
甲
方
无
法

提
供
输
送
泵
或

塔
吊
时
，
则
由
乙
方
自
行
负
责
到
场
混
凝
土

的
二
次
转
运
，
且
二
次
转
运
费
用
不
另
计
取
)
、
成
品
保
护
、

工
完
场
清
/
雨
季

施
工
需
要
采
取
的
施
工
措
施
（
如
覆
盖
、

清
理
基
层
等
）
等
；
施
工
所
用
模
板
不
另
计
费
；
厚
度
按
照

图
纸
要
求
综
合

考
虑
。

m
2

7
5
0
0
.
0
0

1
5
.
1
1

1
1
3
3
2
5
.
0
0

原
合
同
清
单
中

“
主
体
结
构
工

程
”
序
号

1
.
1

2

地
下
室
混

凝
土
浇

筑
（
基
础

部
分
-

地
下
室
顶

板

（
含
）
）

混
凝
土
由
甲
方

提
供
，
乙
方
需
提
供
布
料
机
，
包
含
但
不
限

于
：
现
浇
构
件
的
混
凝
土
浇
筑
、
凿
毛
（
含
后
浇
带
凿
毛
）
、

后
浇
带
清
理
和

闭
水
养
护
、
所
有
结
构
闭
水
、
快
易
收
口
网

采
购
及
绑
扎
、
表
面
抹
平
压
光
、
混
凝
土
养
护
（
塑
料
薄
膜

及
麻
袋
）
、
混
凝
土
养
护
用
水
的
抽
排
、
承
台
，
基
坑
，
电

梯
基
坑
及
集
水

井
积
水
的
抽
排
、
清
理
砼
漏
浆
、
混
凝
土
打

凿
修
补
、
钢
筋
浮
浆
清
理
、
混
凝
土
场
内
运
输
、
后
浇
带
钢

筋
调
直
除
锈
、

螺
杆
打
凿
扩
孔
（
包
括
螺
杆
切
除
补
孔
）
、

泵
管
的
架
设
固

定
及
拆
除
、
泵
管
洞
口
的
封
堵
、
堵
管
处
理

及
堵
管
后
的
砼

清
理
回
收
、
必
要
时
外
加
剂
的
人
工
上
料
、

m
3

4
0
0
.
0
0

4
4
.
3
9

1
7
7
5
6
.
0
0

原
合
同
清
单
中

“
主
体
结
构
工

程
”
序
号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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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特
征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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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量

单
位

暂
定

工
程

量

含
税

单

价
（

元
）

含
税

合
价

（
元

）
备
注

预
留
洞
口
（
脚
手
架
预
留
、
工
字
钢
洞
口
、
传
料
口
、
测
量

预
留
洞
口
、
塔
吊
口
等
各
种
后
浇
洞
口
）
、
对
拉
螺
杆
、
止

水
螺
杆
洞
口
的

混
凝
土
封
堵
、
混
凝
土
测
温
配
合
及
测
温
管

注
浆
、
混
凝
土
卸
料
、
模
板
墙
柱
根
部
砂
浆
塞
缝
、
泵
管
清

洗
，
拆
卸
及
堆
放
、
成
品
保
护
、
工
完
场
清
、
送
检
试
块
制

作
及
养
护
等
内

容
。

3
混
凝
土
输

送
泵
车

乙
方
需
泵
车
(
类

型
不
限
，
含
泵
管
)
设
备
等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天
泵
、
地
泵
的
进
出
场
、
燃
料
动
力
、
维
修
保
养
以
及
泵

管
的
架
设
固
定

及
拆
除
等
。

m
3

4
0
0
.
0
0

2
2
.
2
1

8
8
8
4
.
0
0

原
合
同
清
单
中

“
主
体
结
构
工

程
”
序
号

1
.
5

4
套
筒
连
接

包
工
包
料
，
规

格
型
号
不
限
，
包
含
但
不
限
于
钢
筋
断
料
、

磨
光
、
车
丝
、

现
场
安
装
接
头
、
送
检
等
内
容
。

个
3
0
0
0
.
0
0

1
0
.
6
5

3
1
9
5
0
.
0
0

原
合
同
清
单
中

“
主
体
结
构
工

程
”
序
号

2
.
3

5
地
上
部
分

模
板
制

安

包
工
包
料
（
此

综
合
单
价
不
含
木
模
板
及
方
木
材
料
费
、
盘

扣
式
脚
手
架
租

赁
费
，
价
格
由
乙
方
在
清
单
序
号

3
.
3
、
3
.
4
、

3
.
5
和

3
.
6
中
另

行
报
价
）
，
工
作
内
容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放

线
（
含
模
板
检
查
线
等
）
，
模
板
制
作
、
安
装
、
加
固
、
拆

除
，
模
板
支
撑
架
、
加
固
钢
管
及
扣
件
的
安
拆
、
回
收
、
堆

码
、
保
管
，
材
料
场
内
外
运
输
（
塔
吊
覆
盖
不
到
的
范
围
由

乙
方
自
行
负
责

）
、
刷
脱
模
剂
、
墙
柱
模
板
要
在
底
脚
处
安

装
压
条
及
锁
脚

螺
杆
、
后
浇
带
加
固
回
顶
、
施
工
电
梯
基
础

的
加
固
回
顶
、
布
料
机
的
加
固
回
顶
、
材
料
堆
场
的
加
固
回

m
2

9
1
0
0
.
0
0

6
3
.
9
3

5
8
1
7
6
3
.
0
0

原
合
同
清
单
中

“
主
体
结
构
工

程
”
序
号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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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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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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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暂
定

工
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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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单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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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含
税

合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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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
预
留
洞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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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手
架
预
留
、
工
字
钢
洞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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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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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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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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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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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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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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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支
模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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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包
工
包
料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安
装
、
拆
除
。

m
2

7
0
0
6
.
5
5

4
.
4
4

3
1
1
0
9
.
0
8

原
合
同
清
单
中

“
主
体
结
构
工

程
”
序
号

3
.
8

7
止
水
螺
杆

采
购
及

安
装

包
工
包
料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螺
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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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及
安
装
，
切
割
，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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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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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刷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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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
等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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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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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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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
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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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螺
杆
。

根
5
5
0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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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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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8
5
7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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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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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中

“
主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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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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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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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泥

砂
浆
找

平
或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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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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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
由
甲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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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
素
水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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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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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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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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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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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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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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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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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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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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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
有
防
水

功
能
要
求
的
地
面
四
周
抹
小
八
字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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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场
内
外
运
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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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运
输
或
人
工
转
运
等
）
、
成
品
保
护
、

工
完
场
清
，
雨

季
施
工
需
要
采
取
的
施
工
措
施
（
如
抽
水
、

清
理
基
层
等
）

等
内
容
。

m
2

1
4
5
0
0
.
0
0

1
8
.
6
5

2
7
0
4
2
5
.
0
0

原
合
同
清
单
中

“
砌
体
抹
灰
工

程
”
序
号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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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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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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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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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
/

/
0
.
0
3

合
计

（
元

）
1
1
1
3
7
8
7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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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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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授

权
代

理
人
（

签
字
或

盖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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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分包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营业执照（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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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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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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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乙方签字权限证明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存根）

字 第 号

徐锋同志，现任我单位总经理职务，为深圳市红大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有效期限：2026年 12月 31日 签发日期：2026年 01月 13日
单位：深圳市红大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 定 代 表 人 证 明 书

字第 号

徐锋同志，现任我单位总经理职务，为深圳市红大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有效期限：2026年 12月 31日 签发日期：2026年 01月 13日
单位：深圳市红大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附：代表人性别：男 年龄： 30 身份证号码：

43032119950622743X
营业执照号码：91440300MA5GU89031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产）：/

兼营（产）：/

进口物品经营许可证号码：/

主营：/

兼营：/

说明：1、法定代表人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

行政负责人。

2、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买卖。

3、将此证明书提交对方作为合同附件。

附：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第 14 页 共 17 页

附：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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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廉洁自律协议

甲方：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红大实业有限公司

为营造良好的经营、合作环境，保证甲、乙双方（包括双方关联单位）及

双方工作人员在业务或项目往来中保持廉洁，防范腐败，结合实际情况，经双

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廉洁自律协议：

第一条 双方的权利和责任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廉洁从业规定以及相关行业规定。

（二）严格执行一切合同文件及本协议条款，自觉履行权利和责任。

（三）双方的业务活动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和诚信的原则（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对方利益，不得违反工程建设管理的有

关规章制度。

（四）建立健全廉洁制度，开展廉洁教育，设立廉政告示牌，公布监督部

门和电话，监督并认真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五）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反本协议廉政规定的行为倾向，有权利

和义务及时给予对方提醒和纠正。

（六）发现对方有违反本协议廉政规定的行为，应及时向指定的监督部门

举报控告，也有权向其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建议给予处理并要求告知处理结果

的权利。

（七）双方应互相配合，积极开展廉洁教育、学习和宣传活动，配合对方

履行本协议的责任。

（八）一方有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廉洁宣传教育责任的，另一方有权利和

责任要求对方履行和督促改进。

第二条 甲方的责任

（一）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乙方购买合同约定以外的商品、物品、

设备和服务等。

（二）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要、接受乙方违反法规赠送的现金、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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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支付凭证或股份等各种财物；不得索要、接受乙方违反法规提供的通讯

工具、交通工具、高档办公用品。

（三）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要、接受乙方对个人或配偶子女等亲属亲

友的馈赠、赞助、费用报销、装修、旅游、疗养、健身以及各种高消费娱乐等

活动。

（四）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要、接受乙方为本人配偶子女等亲属亲友

提供工作的安排、照顾和便利等；本人及配偶子女等亲属亲友不得从事与乙方

有关的工程材料设备供应、工程分包与施工、劳务等经济活动。

（五）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索要、接受乙方对个人或配偶子

女等亲属亲友的借款或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包括现金、支票、电子转账等。

第三条 乙方的责任

（一）乙方不得以任何名义为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甲方单位或个人

支付的任何费用。

（二）乙方不得接受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要求购买合同约定以外的商品、物

品、设备和服务等要求。

（三）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法规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赠送现金、有价

证券、支付凭证或股份等各种财物；不得违反法规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提供通

讯工具、交通工具、高档办公用品等。

（四）乙方不得对甲方人员个人或其配偶子女等亲属亲友提供馈赠、赞助、

费用报销、装修、旅游、疗养、健身以及各种高消费娱乐等活动。

（五）乙方不得为甲方人员个人的配偶子女等亲属亲友提供工作的安排、

照顾和便利等；不得接受甲方人员个人及配偶子女等亲属亲友从事与项目承担

单位有关的工程材料设备供应、工程分包与施工、劳务等经济活动的要求。

(六)本单位股东或高层直系亲属未在采购单位担任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职

务。

（七）乙方不得对甲方人员个人或其配偶子女等亲属亲友提供借款或任何形

式的资金支持，包括现金、支票、电子转账等。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人员违反本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的，由甲方按照管理权限，

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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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赔偿。

（二）乙方人员违反本协议第一条和第三条规定的，由乙方按照管理权限，

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赔偿。

第五条 监督与联络

本合同由双方的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支持对违纪违规行为的实名举报，

接到实名举报，甲乙双方必须按照受理权限和程序规定进行调查并向举报人进

行回复。

甲方指定由 纪检监察室 作为甲方执行本协议的监督部门，监督电话：

0755-88910640（工作日 08：00-17：30），指定 方先生 为廉政联络员，通讯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红荔路 7019号天健商务大厦 1711室。

乙方指定由法律顾问室作为乙方执行本协议的监督部门，监督电话：15886

338869（工作日 08：00-17：30），指定楚文佳为廉政联络员，通讯地址：深圳

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锦社区水贝二路 38号西北侧特力水贝珠宝大厦 B805。

第六条 协议份数

本协议合同生效及文本条款与主合同一致。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龙华交警大队部营房建设项目
	工程地点：深圳市龙华区
	分包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主体结构工程、砌体抹灰工程及其他工程施工图纸、设计变更、图纸会审纪要和经甲方确

	二、造价增减原因及内容
	由于实际施工图纸较招标图纸存在差异以及变更增加内容，分包合同工作量增加，现根据现场实际施工部分内容，

	三、原合同暂定金额、本协议增补金额、增补后合同暂定金额
	原合同暂定金额：小写（人民币）：28853330.25元
	本协议增补金额：小写（人民币）： 1113787.11 元
	大写（人民币）：壹佰壹拾壹万叁仟柒佰捌拾柒元壹角壹分 
	增补后合同暂定金额：小写（人民币）： 29967117.36 元             
	大写（人民币）： 贰仟玖佰玖拾陆万柒仟壹佰壹拾柒元叁角陆分 

	四、合同适用顺序
	构成本协议的文件可视为能相互补充说明的，如果协议文件存在歧义或不一致，则根据如下优先次序来判断：

	五、未尽事宜的适用
	本协议作为原合同的补充，未尽事宜按原合同相关条款执行。

	六、协议生效及协议份数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时起生效，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效力。

	七、补充条款
	7.1若本工程存在交叉作业，则乙方应与交叉作业的各方需签订《交叉作业安全管理协议》（格式另册），协议
	7.2甲方支付乙方商票的具体支付比例以甲方实际发放比例为准，也视甲方的资金情况决定最终的支付方式，乙
	7.3乙方接受甲方以商业汇票（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且乙方认可商业汇票

	八、附件
	附件一：龙华交警大队部营房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和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合同补充协议（一）工程量清单；
	附件二：分包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附件三：乙方签字权限证明；


